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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被许多大陆法系国家采纳的居住权制度曾数次进入《物权法(草案)》，但最后因为反对意见被

摒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实践中居住权制度的自发运用，《民法典》回应现实需要以及学界呼声

增设了居住权制度。在当前人口老龄化以及房价居高不下的时代背景下，居住权制度在实践中能够充分

发挥其功能。《民法典》物权编设专章规定居住权制度。具体而言，居住权的主体限定为自然人；居住

权的客体仅可为用于居住的房屋；居住权的设立方式包括依合同设立、以遗嘱的方式取得以及依裁判设

立三种；居住权人享有占有、使用以及有限制的收益权，同时居住权人对标的住宅也负有合理使用的义

务；居住权会因为期限届满或居住权人死亡等理由而灭失。目前《民法典》中有关居住权制度的规定较

少，因此，对于居住权与其它权利之间的利益关系，还需要从解释论的角度来加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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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system, which was adopted by many civil law countries,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Draft Property Law several times but was finally discarded due to objec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spontaneous use of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system in 
practice, the Civil Code has responded to the need for reality and the call of the academia by adding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system.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system can play a realistic role in th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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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high property prices. A special chapter of the Civil Code on prop-
erty rights provides for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system. Specifically, the subject of the right of occu-
pancy is limited to natural persons; the object of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can only be a house used for 
living;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can be established by contract, by will, or by a judge; the owner of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has the right to possession, use, and limited income, and the owner of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also has the obligation to use the subject house reasonably;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can 
be extinguished due to the expiration of the term or the death of the owner of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may be extinguished due to the expiration of the term or the death of the 
occupant, etc. At present, the Civil Code contains few provisions on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system,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with other rights should be clarified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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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居住权起源于罗马法，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中历史悠久。我国虽沿袭大陆法系传统，但将居住

权纳入我国民法体系的路程却是一波三折。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居住

权独立成章，但该章仅六条，相关规定较少。这仅有的六条规定对居住权的含义、合同条款、设立方式、

转让限制、居住权消灭与继承的问题加以规定。在设立与转让的问题中，限定居住权设立方式以及限制

居住权流转的同时赋予了当事人加以排除的空间。此虽保障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自由，但也引发了诸多

争议。本文将在阐述居住权发展历程与居住权能够回应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基于《民法典》有关居住权

的条款，从解释论的角度分析居住权的具体内容与利益协调，试图在我国民法现有的制度设计中对居住

权进行剖析。 

2. 居住权的渊源与发展 

2.1. 罗马法上的居住权 

所谓居住权，是指居住权权利人排除房屋所有人而将建筑物或建筑物的特定部分作为住房使用的权

利[1]。居住权最早由罗马法规定为一种特殊人役权。罗马法对因居住他人房屋而享有的使用权有用益权、

居住权和使用权三种他物权，均属于人役权范畴。 
近现代民法体系深受罗马法影响。《德国民法典》物权编第四章第二节有关“用益权”的规定共 60

条，对物上的用益权、权利上的用益权与财产上的用益权分别作了规定[2] 1。居住权作为一种有限制的人

役权主要表现为物上用益权，原则上不可让与，因为用益权人的死亡而消灭且不可继承。《法国民法典》

在有关居住权规定的方面也基本承袭了罗马法，认为使用权是用益权的一种[3] 2。居住权又从属于使用

权，适用使用权的规则。 
 

1物上的用益权见《德国民法典》第 1030~1067 条，权利上的用益权见《德国民法典》第 1068~1084 条，财产上的用益权见《德国

民法典》第 1085~1089 条。 
2《法国民法典》第 625~62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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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居住权制度的存废与理论争议 

在我国，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最早出现了居住权的

概念。该司法解释第 27 条第 3 款规定当离婚时对经济困难一方的救助方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2002 年

着手起草我国《物权法》时曾有学者提出需要设定居住权，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在意见稿中第一次

提出为了有效维护老年人、妇女和未成年人在他人住房中生活的权利，而对居住权制度作了规定，为此

设立了专门的章节。此后三次物权法草案审议稿均沿用了该条款。其间异议不断[4] [5]。反对者主张居住

权仅对无继承权之弱者有保障。在中国，基于子女的法定赡养义务，父母的居住是可以得到保护的[6]。
人大法工委最终接受了反对方的意见，认为居住权的功能可被抚养权所替代，为保姆等设定居住权只是

鲜有的案例，没有必要为特例设专门规定。于是，2007 年颁布的《物权法》中删除了有关居住权的规定。

直到 2018 年起草《民法典》物权编，居住权制度才得以重启。 

3. 居住权制度的现实意义 

从《物权法》颁布到《民法典》出台，我国的社会现实基础变化翻天覆地，制定物权法时所提出的反

对意见被实践证明并非正确，社会关系更为复杂所滋生的新问题也亟待解决。党的十九大以来，让人民

住有所居被摆在重点位置。二十大进一步强调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居住权的设立不仅

能使老年人、未成年子女和离婚后生活困难的一方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又因为《民法典》为居

住权的交易保留可能性，在人口基数大，土地资源稀缺而房价居高不下的今天，居住权能够提升不动产

利用效率，减轻人民住房资金负担，从而实现居住权的双重效益，迎合了社会的需要。 
根据民政部最新数据，2022 年我国全年离结比高达 57.5%。离婚后经济状态不好的一方生活很可能

陷于困难，需要另一方提供帮助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准。在《民法典》确立居住权制度以前，一方因该

帮助行为而获得的居住权在法律上只能理解为借住，若另一方突然出卖房屋，借住方的权益无法得到有

效保护。同时，离婚率节节攀升，想要再婚的人数也在增加。在涉及再婚纠纷的案件中，特别是老年人

再婚案件，往往是因为当事人手中价值最大的房产的继承权产生争议。有的再婚者一方面希望自己的配

偶能够安享晚年，一方面又希望子女能获得房屋的所有权。在老年人再婚案件中，子女无法接受与自己

没有感情基础的继父或继母继承自己母亲或父亲房屋的所有权而产生纠纷的案件也比比皆是。若为离婚

后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或再婚方的配偶设定居住权，便能化解实践中所遇到的难题。 

4. 居住权制度在《民法典》中的定位 

我国《民法典》物权编用益物权分编设立了专门章节对居住权进行规定，共六条。从《民法典》有关

居住权的规定出发对居住权进行分析，第 366 条对居住权客体是“住宅”，而非“房屋”的表述，明确

了应当是“满足人们的生活居住”。由此可以看出，《民法典》中居住权的权能主要在于保障居民生活

需求上的“住有所居”。第 368 条强调居住权“无偿设立”，第 369 条强调“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

这体现了我国居住权的无偿性，彰显出浓厚的人役权色彩。但同时，居住权一章存在两处但书约定，使

居住权的有偿设立与出租存在可能，充分尊重权利人的意志与利益，为居住权人役性以外的功能保留余

地。有关居住权主要有如下几点可以把握： 

4.1. 居住权的主体 

因居住权具有人役性质，多数国家民法典都规定居住权的主体为自然人。相较于其他用益物权而言，

居住权是为了满足特定权利人的生活居住的需要而产生的，其人身依附属性更强，居住权只能为特定人

所享有，不可转让或继承[7]。我国《民法典》并没有明确居住权主体范围，仅在《民法典》第 367 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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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款第 1 项中指出居住权合同应当载明“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其中，“名称”乃是《民法

典》比以往草案增加的表述。姓名通常指自然人，名称则指法人、非法人组织。居住权的主体包括自然

人，这一点没有争议，但“名称”表述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将居住权的主体从自然人扩大到了法人与非法

人组织。“居住”是一个富含伦理的概念，它意味着在某一处所较为长期地生活[8]。“居住”二字本身

就带有强烈的人身属性，法人、非法人组织只能对房屋进行利用、使用，而不可能是居住。根据第 367
条，居住权合同涉及合同当事人，包括居住权人与居住权设立人。在当前居住权尚未从人役权状态中解

脱出来的条件下，法人和非法人只能成为居住权的设立者。 

4.2. 居住权的客体 

居住权是对他人住宅享有的权利。“住宅”有别于“房屋”等表述，住宅仅限于以居住为目的，例

如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农村宅基地所建房等。对不属于居住用途的商铺和写字楼等原则上不应设置居

住权[9]。酒店式公寓和商住两用房是否可以设立居住权，则要从“生活居住”这一核心理念出发，结合

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具体的案例来判断。同时，为保障房屋最大程度的利用，居住权的客体既可及于房屋

的整体，也可限于房屋的一部分。 

4.3. 居住权人的权利义务 

首先，居住权人享有占有与使用权。根据《民法典》第 366 条，占有通常是指对房屋的直接占有，

标的住房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相分离的，即使是房屋所有权人，他在正常情况下也不得对居住权人的占

有状态进行干涉。如果居住权人只对住房的一部分享有居住权，则应确认居住权人享有公共区域使用权

以满足其日常生活需要。 
其次，居住权人收益权。居住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按照法理应当享有收益的权利。在古罗马时期，

查士丁尼认可居住权人能够将房屋出租给他人[10]。但是，受人役权制度的影响，各国民法典大多规定不

得对居住权进行出租，例如《法国民法典》([3], p. 505)《意大利民法典》[11] 3。我国《民法典》在第 369
条明确不允许对已经设立居住权的房屋进行出租，但在这一条中又规定双方能够以约定将其排除，有限

制地承认了居住权收益的可能性。 
同时，居住权人需承担相应义务。居住权人维护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的义务的具体标准，应当采取“善

良管理人的注意”，从而与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归他人所有的事实保持一致[12]。居住权人在享受居住权利

的前提下，应当合理使用住宅及其设施，不得有害于住宅。同时，当住宅存在毁损或灭失风险时，居住

权人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风险的发生并及时通知所有权人。 

4.4. 居住权的设立 

自居住权制度诞生以来，各国设立居住权的方式主要有约定取得、法定取得和时效取得三种。分析

《民法典》第 367 条与 371 条可以得出，在我国，居住权能够通过合同约定、遗嘱的方式取得。而在司

法实践中，为保障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或分家析产案件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居住权还能依法院裁判取得。 

4.4.1. 以合同方式取得居住权 
《民法典》第 367 条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书面合同的形式约定取得居住权。值得注意的是，如果

不以书面形式确立居住权是否影响居住权合同之确立？结合《民法典》合同编第 490 条第 2 款的规定与

司法实践经验，订立合同方式的总的趋势是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合同自由出发，鼓励交易，赋予交

 
3《法国民法典》第 63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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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当事人广泛的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13]。书面形式只是更具规范性，更有利于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

务关系，以此避免合同纠纷的发生并提供合同发生纠纷时的解决方案。因此，笔者认为，口头形式或是

书面形式并不影响居住权合同关系的成立和合同效力。 

4.4.2. 以遗嘱的方式取得居住权 
除依合同设立居住权以外，《民法典》明文规定的另一设立居住权的方式为通过遗嘱设立，其规定

在《民法典》第 371 条。然而，该条款仅规定依遗嘱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规定。以合同方式取

得居住权和以遗嘱方式取得居住权存在诸多不同之处，该引致性规定在实践中带来诸多争议。 
由此引发的诸多争议中，最为突出的为以遗嘱设立的居住权之生效问题。若严格按照第 371 条“参

照适用”的规定，以遗嘱方式取得居住权的生效模式与以合同方式取得的相同，即登记后方产生效力。

若按照继承编规定，根据第 230 条，自继承开始后居住权即生效。全国人大法工委在《民法典》第 371 条

的释义中回避了生效的问题，仅肯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限制和消灭需要参照适用居住权编的规定[14]。司

法实践中对该问题的处理方式也并不一致。在“刘某 1 等与杨某 1 婚姻家庭、继承纠纷一案”4中，法院

认为依据遗嘱设立居住权和依据居住权合同设立居住权具有明显不同特点。遗嘱属于单方法律行为，当

事人之间产生物权的变化并不属于双方约定的结果。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因继承取得物权的，

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因此，刘某 1 享有的居住权利并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但是，由于居住权产生

于当事人内部，对外无法为他人知晓，且居住权人和所有权人本身存在分离的状态，从保护交易安全以

及维护居住权人的利益稳定角度，要求进行登记本身也符合物权法基本理念，因此，刘某 1 要求进行居

住权登记的请求亦应予以支持。”在该案件中，法院持登记对抗主义。而在“芦某 1、芦某 2 等居住权纠

纷”一案中 5，法院则认为居住权登记后方可生效。综上所述，以遗嘱设立居住权生效问题并无定论，而

该问题关系重大，亟待明确。 

4.4.3. 依法院裁判取得居住权 
除了以《民法典》明文规定的方式取得居住权外，在司法实践中，也有通过法庭裁判获得居住权的

情况，即法官在审判的过程中，依据案件的现实情况和实际需求，运用自由裁量权，设定当事人的居住

权。例如，韩小某诉韩某返还原物纠纷案。韩某与妻子离婚时为避免分房纠纷且爱子心切，直接约定将

住房登记在儿子韩小某名下。又因为韩某与妻子名下仅该一套房产，同时约定韩某与妻子有权居住在涉

案房屋内。双方并未登记办理居住权，仅存在口头约定。后韩某与韩小某因日常琐事发生矛盾，韩小某

要求韩某搬离涉案房屋。法院在判决时综合考虑当事人之间的特定身份关系与房屋流转状况，结合尊老

爱幼的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驳回韩小某的诉讼请求，认可韩某的居住权。由此看来，

即使《民法典》引入了居住权制度，但有关居住权设立的条款仍较少，法定居住权缺位，法官在实际办

案的过程中依旧缺乏法律依据，依旧需要借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其他法律原则进行判决。通过该判

决，韩某并非通过约定形式，而是通过法院裁判获得居住权。除如上述案件中法院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直接判决一方享有居住权之外，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还会根据案件事实悉心调解，使当事人达成调解

协议以设立居住权，例如(2022)渝 0153 民初 1024 号案件。 
此处涉及以合同方式设立居住权与保障性居住权掣肘的问题。居住权制度诞生与设置的初衷即解决

弱势家庭成员的居住与供养问题，既已产生纠纷，双方当事人必然无法以书面形式达成订立居住权的协

议。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仅能诉诸法律以维护自己的居住权。《民法典》并未设置法定

居住权，法官无法依据《民法典》居住权章节条文直接判决弱势方取得居住权[15]。 
 

4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 01 民终 10858 号民事判决书。 
5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2022)新 0106 民初 63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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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以合同方式设立的居住权采登记生效主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遗嘱设立与依法院

裁判取得的情形，即引起居住权变动的方式既包括法律行为也包括非法律行为。我国《民法典》延续大

陆法系传统，采潘德克顿式的编制体例，在每一编的开头设立通则的分编，规定该编的共同制度和共同

原则。《民法典》物权编通则分编第 229 条规定，登记并非因遗嘱设立与依法院裁判取得权利的生效要

件。基于当前的制度设计，居住权不得转让，让与行为本身无效。但考虑到居住权交易可能性的趋势，

若居住权能够让与，根据《民法典》第 232 条，以遗嘱方式或法院裁判获得的居住权非经登记不得转让。 

4.5. 居住权的灭失 

《物权法(草案)》第 188 条曾就居住权的消灭事由作出具体规定[16]，而《民法典》并未罗列居住权

灭失的事由，仅在第 370 条规定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亡时居住权消灭。《民法典》有关居住

权消灭的规定并不完备，将居住权的性质与司法实践相结合，居住权灭失的事由应当还有如下几项。第

一，住宅灭失。居住权的内容为对房屋的占有与使用，标的房屋的存在对居住权的实现具有决定作用，

标的房屋不存在设置居住权的目的也无法达到。第二，居住权被撤销。《物权法(草案)》曾在第 187 条设

定了两个撤销事由 6，但《民法典》并未对此加以规定。除上述二者之外，笔者认为由于《民法典》并未

排除有偿设立居住权，当居住权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在合理期限内缴纳费用，并且经过多次催告仍不缴纳

的，所有权人也应当有权撤销居住权。居住权涉及的是居住权人长期、稳定的利益，且在大多数情况下

居住权人处弱势地位，若允许所有权人单方行使撤销权，很可能所有权人滥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对居住权

人施加不利益。因此，为保障居住权人利益，所有权人同样应当以诉讼的方式行使居住权的撤销权。 

5. 《民法典》体系下居住权与其他权利的利益协调 

在当下致力于实现物的多重利用以充分发挥效益的时代背景下，同一处住宅上可能设立了多种权利，

由于各权利性质不同，在同一标的上设立不同权利很可能使居住权人、所有权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利益

冲突。居住权人设立居住权的目的在于能够长久稳定地居住在某一住宅，这必然会对所有权人或第三人

享有的租赁权、抵押权等产生影响。现行《民法典》有关居住权的规范较少，则更应厘清居住权与其他

权利的关系，实现居住权与他项权利的协调，在实践中发挥居住权制度应有的价值。 

5.1. 居住权与抵押权 

抵押权是一项不移转物的占有以担保债权实现的担保物权，而居住权的内容为占有住宅，两者理论

上可以在同一标的物上存在。首先应当明确居住权本身不得设置抵押权，因为居住权禁止转让，原《担

保法司法解释》第 5 条规定，在法律规定不可转让的财产上设定的担保合同无效。其次，居住权人仅享

有有限的用益物权，能够有可能设定抵押权的只有住房所有人。当某房屋不但设定居住权又设定了抵押

权，则应当考虑这两项权利的设定时间以协调。 
抵押设立在先。笔者认为，如果是因为抚养、扶养、赡养的原因为与所有权人有特殊关系的人设置

居住权以及因为上述原因依据法院裁判获得居住权的，由于抵押权设立在先，居住权人不得以居住权对

抗抵押权人，但有权要求所有权人另行设立居住权或履行他种抚养、扶养、赡养义务。若单纯通过合同

约定享有居住权，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居住权人无权对所有权人与抵押权人主张权利。 
居住权在先。由于居住权实行登记生效主义，双方当事人在办理抵押登记时可以了解到住宅状况。

抵押权人设置抵押权时应当已经从不动产登记簿上了解到房屋上设立了居住权，此时仍办理抵押权应视

 
6《物权法(草案)》第 187 条规定：“居住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住房所有权人有权撤销居住权：(一) 故意侵害住房所有权人及其

亲属的人身权或者对其财产造成重大损害的；(二) 危及住房安全等严重影响住房所有权人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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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接受该住宅上存在居住权。所有权人有义务告知居住权人其可能影响到居住权的处分行为。抵押权实

现后，居住权人的居住权不受影响。 

5.2. 居住权与租赁权 

租赁权的内容与居住权相似，均体现为占有、使用他人的住房。在有关居住权的存废之争时，有学

者认为居住权的功能能被租赁权替代，特别是考虑到由于“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定，两者都具有对抗第

三人的效力。但是，租赁权无法替代居住权。 
首先，居住权为经过登记的用益物权，是绝对权与对世权，可以对抗房屋所有人以外的第三人，能

够基于物权请求权来保护自己的权利[17]。租赁权作为债权仅是相对权，除了买卖不破租赁的场合不对第

三人产生效力。考虑到设定居住权的情形大多是为具有特定亲属关系的第三人设定，在司法实践中，若

租赁当事人为近亲属且在仅有租赁合同的情况下，法院通常会否认承租人的承租权 7。此时“买卖不破租

赁”无法为承租人提供保护，容易增加不必要的纠纷从而加重承租人的负担。其次，居住权作为人役权，

目的是保障居住权人长期、稳定地居住在特定房屋内。根据《民法典》第 705 条，租赁期以二十年为限。

在实际生活中，租赁合同签订期限往往在五年以内，是一项较为短期与不稳定的权利，并不能达到居住

权制度设计所欲实现的目标。正因如此，《民法典》合同编的租赁权不能代替居住权。 
在少数情况下居住权能与租赁权并存，如所有权人在某一房屋的某一部分设立居住权，另一部分设

立租赁权。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产生居住权与租赁权的优先购买权协调的问题。由于目前我国关于

居住权的规定并不完善，并未就居住权的优先购买权有所规定。法律之所以规定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主要目的在于保障承租人的居住利益，而居住权人的居住利益显然较承租人更值得保护，故举轻以明重，

居住权人应享有优先购买权[18]。在约定居住权期限的情况之下，所有权人有意在居住权期限届满之后出

卖房屋的，应当事先通知居住权人，方便居住权人考虑是否购买房屋。当一个标的房屋的不同区域同时

设定了居住权与租赁权，出让整体房屋时根据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法理，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应当让位于

居住权人的优先购买权。 

6. 结论 

世殊时异，居住权的存在价值以及具体适用方式都随着现实的变化得到了发展。居住权入典更好地

保障了婚姻家庭关系中弱势群体一方的利益，也为无住房者依靠居住权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留有余地。

目前，居住权人仍限定为自然人，与居住权人有密切关系的同住者也同样享有居住的权利，法人与非法

人组织仅可为居住权的设立者。居住权既可及于住房的全部，也可仅及于住房的一部分。居住权人享有

使用权利的同时也对住宅负有合理使用等义务。居住权因合同、继承以及法院裁判而设立，因标的住宅

消灭或者居住权人撤销居住权等原因而灭失。目前关于居住权的规定较少，需要将居住权制度放在当下

的物权体系下进行利益协调，以求物有所用、住有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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